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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教育厅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

返校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

财政金融局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加力推动高校毕

业生求职，加快促进毕业生就业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发放高校

毕业生返校求职补贴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对象

省内院校 2023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（不含所在高校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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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免费住宿的毕业生）。

二、补助条件

2023年 7月 1日至 8月 31日，毕业生跨地域返回其毕业院

校参加校内举办的求职招聘活动。跨地域是指毕业生户籍地与院

校所在地为非同一市或县，同一市连片区之间的流动不认定为跨

地域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省内户籍毕业生按每人3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，省外户籍毕

业生按每人5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。每名毕业生只能享受一次补

贴。

四、发放办法

（一）毕业生返校求职补贴所需经费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

支，采用预拨制，先预拨后结算。

（二）按照属地原则，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主管

部门，根据辖区内各高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人数及补贴标准进行

资金测算，依据测算金额的50%向同级财政、人社部门申请预拨

资金后分解拨付至各高校。

（三）各高校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对符合发放条件的毕业生，

自其返校求职日起3天内将补贴发放到人并建立实名台账备查。

（四）2023年 9月 20日前，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

育主管部门按规定分别与各高校、同级人社部门进行资金结算，

多还少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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